臺灣土地銀行就學貸款授權書
	身分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身分證字號
	住址

	授權人
	
	
	
	
	
	

	被授權人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關係
	

	授權事項
	授權人為現就讀 國立高雄大學 學校之學生(姓名) 　　　　　　　　 之□法定代理人　□本人，茲因學生向臺灣土地銀行申辦第　　　　學年度第　　　　學期　新臺幣　　　　　元整之就學貸款，授權人爰授權被授權人代理授權人辦理下列事項（請於申請之事項前打勾）：
1. □授權人同意學生向臺灣土地銀行申辦前開借款，且願擔任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並授權被授權人代理授權人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就學貸款之保證事宜，包括簽訂各項契據。【授權人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時，請勾選本項】

   □授權被授權人代理授權人向臺灣土地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相關事宜，包括簽訂各項契據。【授權人為學生本人時，請勾選本項】
2.授權被授權人為送達代收人，凡臺灣土地銀行或法院等就前開授權事項對授權人應送達之司法及其他相關文書，於送達被授權人時，即發生送達之效力。
3.授權期間內，非經臺灣土地銀行同學，授權人不得更換被授權人或變更、撤回、撤銷前開授權事項。授權人如擬終止前開授權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臺灣土地銀行，並於書面送達臺灣土地銀行七日後，始生終止效力。

	授權時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授權人簽字並蓋章：　　　　　　　　　　　　　　
　　　　　　　　　　
　　　　　　　　　　　　　　　　　　　　　　　　　　　　　臺灣土地銀行

	經辦
	主辦
	經副襄理

	
	
	


